
专利代理合同

专利代理合同

委 托 方:赵刚

（以下简称甲方）

受委托方：北京金硕果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普通

合伙）徐州分所



专利代理合同

（以下简称乙方）

甲 方：赵刚

乙 方：北京金硕果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普通合伙）徐州分所

联系地址：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祥悦大厦-3-301

户 名：北京金硕果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普通合伙）徐州分所

账 号：10247401040024195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塔东支行

委托

1.1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专利代

理条例》，甲乙双方经过友好协商就专利申请委托代理达成本合同。

1.2 乙方同意接受甲方的委托，依据本合同的规定为甲方提供如下专利代

理服务：

乙方代为办理发明专利申报叁件。

第二条 费用：

2.1 中国专利申请：

第一发明人 服务类型 费用

第一发明人：赵刚 发明专利（通信、电子方向） 9600 元（玖千陆佰圆整）

2.2 费用支付方式及期限：

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甲方应向乙方支付人民币 5760 元（伍仟柒佰陆拾圆整）；

甲方应于收到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受理通知书后向乙方支付尾款人民币 3840

元（叁仟捌佰肆拾圆整）。

第三条 甲方的权利义务：

3.1 甲方应向乙方提供所需要的资料，包括向乙方指定的专利代理人（以下简称

“专利代理人”）陈述该项专利申请的技术方向,经全体申请人签章或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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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委托书，并配合乙方完成相应费减备案。

3.2 甲方应按第 2.1 款约定的费用标准以及第 2.2 款约定的支付方式支付代理

费。

3.3 专利申请过程中乙方需向甲方转达的各类文件或专利申请和授权后的缴费

通知，乙方发给甲方联系人，甲方联系人如有变更，应及时通知乙方，否

则由于联系人变更而致有关文件或通知不能送达甲方所产生的一切后果由

甲方自行承担。

第四条 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4.1 乙方对甲方提供所有技术内容负有保密义务，除用于甲方专利申请外，不

得用于其它任何用途；乙方的上述保密义务为永久，直至专利申请成功，

相关信息被合法公开。如果乙方没有履行保密义务需向甲方退还已经支付

的所有费用，并且承担甲方因此造成的所有损失。

4.2 乙方有权要求甲方在约定的期限内支付相关代理费用；

4.3 乙方应及时以书面形式向甲方通告专利申请过程中事务的处理意见,或及

时征求甲方意见；专利申请文件递交前应由甲方以书面形式确认。

4.4 乙方指定专业的专利代理人，为甲方提供专利申请代理服务，内容包括：

1.7-15 个工作日内撰写符合专利局专利要求的专利五书（说明书、说明

书附图、说明书摘要、摘要附图、权力要求书）

2.补正、答复、处理专利申请过程中的通知、意见等各类官方文件答复时

间不超过接受通知后 48 小时。

3.发明专利申核周期为 13-18 个月左右。口审、面审、不收取任何额外费

用。若专利驳回重写重报，服务到下证为止。

4.5 根据甲方提供的申请材料，乙方撰写形成法定的正式文本或法律文件。正式

文本经甲方书面确认后的 48 小时内，由乙方向国家专利局递交申请。

第五条 违约责任

5.1 如甲方未能按本合同约定按期支付代理费用，则乙方有权拒绝为甲方提供

代理服务；如甲方逾期支付代理费用超过 3 天，则乙方有权向甲方追索

其应付费用。

5.2 如乙方违反本合同所述义务，则乙方应退还甲方已支付的代理费用并且承

担甲方因此造成的所有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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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争议的解决

甲、乙双方因理解、执行本合同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性质的争议，均

应尽可能以友好协商的方式解决。如协商未能解决争议，则应向双方所

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七条 其他

7.1 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甲方为个人时，甲方为亲笔签署）之日起生效。

7.2 本合同一式两份，甲方执一份，乙方执一份，各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内容）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联系人：赵刚 联系人：董冰

联系方式 ：18210279859 联系方式：4008616052

2025 年 4 月 14 日 2025 年 4 月 14 日


